附件1：

《食品经营报告信息采集表》
	报告单位名称

（经营者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食品经营许可证号/（跨省经营的）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举办食品展销会报告
	展销会名称：                                                                                    
展销会举办者：                                                                            
展销会承办者：                                                                                
展销会所在区域：       市        县（区）       镇（街道）
展销会详细地址：                                                                         

展销会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需填写《附表—食品安全管理员信息》

需上传以下附件：

1.食品经营区域布局图及各分区经营项目

2.展销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

3.入场食品经营者主体信息核验情况（含摊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食品经营许可证号/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号、负责人、联系方式）
4.场地合法使用证明材料（租赁合同或相关批复文件）

	□利用自动设备跨省经营报告
	跨省经营类别：□广东省经营者到省外经营 

□省外经营者到广东省经营

需填写《附表——食品自动设备放置地点清单》
省外经营者，还需报告以下信息：

1.广东地区业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2.《附表——食品安全管理员信息》

3.上传营业执照
4.上传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截图

	□跨省从事食品经营管理报告
	□食品销售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连锁管理   (餐饮服务管理

	
	跨省经营类别：□广东省经营者到省外经营
需报告以下信息：

到省外经营的地区：         省        市              区

到省外经营的地区：         省        市              区

从事承包经营的，经营地区及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省      市       区，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省      市       区，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跨省经营类别：□省外经营者到广东省经营

需报告以下信息：

1.广东地区业务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电话：                       
2.《附表——食品安全管理员信息》

3.上传营业执照
4.上传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5.从事承包经营的，在广东省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从事网络经营报告
	是否从事网络经营：□是  □否；

□自建网站网址：                                               
□第三方网站网名：                                             
□其他（小程序、APP等名称）：                                                  

□网店名称：                                            

	□外设仓库报告
	需填写《附表——外设仓库信息》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幼机构供餐报告
	需填写《附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幼机构供餐信息》

	□主要设备设施、经营布局、操作流程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报告
	需上传变化后的主要设备设施、经营布局、操作流程平面图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变更经营形式报告 （不含学校、托幼机构食堂）
	□承包经营改自营    (自营改承包经营    □承包企业变化

变化后的承包企业名称（承包经营改自营无需填写）：

承包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承包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注：《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第四十四条规定：被列入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不得承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发生变化的报告
	需填写《附表——食品安全管理员信息》

	□自动设备放置地点、数量发生变化报告（适用省内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
	需填写《附表——食品自动设备放置地点清单》

（注：根据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规定，已取得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经营者投放设备发生变化应办理备案变更，无需办理报告）

	□增加预包装食品销售报告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附表——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职务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具备三年以上实体店餐饮服务管理经验（仅适用餐饮服务管理企业）
	联系电话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以上食品安全管理总监、食品安全员承诺（申明）：

本人向许可机关郑重申明：本人不存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食品安全管理总监、食品安全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1.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餐饮服务连锁企业总部、餐饮服务管理企业应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总监、专职食品安全员和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餐饮服务管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总监、专职食品安全员应具备三年以上实体店餐饮服务管理经验。2.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应配备专职食品安全员。3.《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生产经营者聘用人员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附表——外设仓库信息

	序号
	仓库名称
	仓库主体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性质
	属地
	仓库地址
	面积（m²）
	其中冷藏冷冻面积（m²）
	仓库联系人
	联系电话

	
	
	
	(自有

□租赁
	□本省内

□本省外
	
	
	
	
	

	
	
	
	□自有

□租赁
	□本省内

□本省外
	
	
	
	
	

	
	
	
	□自有

□租赁
	□本省内

□本省外
	
	
	
	
	

	
	
	
	□自有

□租赁
	□本省内

□本省外
	
	
	
	
	

	
	
	
	□自有

□租赁
	□本省内

□本省外
	
	
	
	
	

	
	
	
	□自有

□租赁
	□本省内

□本省外
	
	
	
	
	


附表——食品自动设备放置地点清单  
本经营单位投放以下自动设备，每个自动设备投放场所或设备以□张贴(电子屏显示□其他（具体是：      ）         形式展示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联系方式。本经营单位自动设备放置地点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设备类别
	具体放置地点
	备注

	
	
	
	□销售

□制售
	
	

	
	
	
	□销售

□制售
	
	

	
	
	
	□销售

□制售
	
	

	
	
	
	□销售

□制售
	
	

	
	
	
	□销售

□制售
	
	

	
	
	
	□销售

□制售
	
	


附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幼机构供餐信息 
	序号
	学校、托幼

机构名称
	学校、托幼

机构详细地址
	学校、托幼

机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供餐人数（人）
	学校、托幼

机构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